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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名称 出口锂电池如何申报？（通关要求及申报要点）

公司名称 深圳市红三羊供应链有限公司

价格 .00/件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南湖街道东门南路1006号文锦渡口
岸综合报关大楼628E

联系电话 0755-25108873 18807550903

产品详情

近年来，锂电池无论是在个人消费品，还是在工业生产、车辆制造等行业都有广泛运用。我国是锂电池
产品生产和出口大国，锂电池属于危险货物，在运输过程中可能会发生起火及爆炸等事故，其运输安全
必须得到重视。

 

 

 

定义与分类

一、锂离子电池

定义：锂离子电池一般是使用jinshuli氧化物或锂合金氧化物为正极材料、石墨为负极材料、使用非水电
解质的电池。

特点：可充电电池

二、锂金属电池

定义：锂金属电池一般是使用二氧化锰为正极材料、jinshuli或其合金为负极材料、使用非水电解质的电
池。

特点：一次性电池

在TDG的危险货物一览表中，涉及锂电池商品的UN编号有6个，均归为第9类危险货物，具体如下：



 

 

 

你想了解的关键词

监管条件

目前，锂电池类相关产品的HS编码均没有检验监管条件，无需实施进出口商品检验。

使用鉴定

虽然锂电池无需实施进出口商品检验，但是锂电池属于危险货物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
验法》第十七条 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九条，出口锂电池产品（UN
编号3090,3091,3480,3481）的生产企业，应当向海关申请危险货物包装容器的使用鉴定，使用未经鉴定或
者经鉴定不合格的包装容器的危险货物，不准出口。

特殊物品

对于锂电池电动车（UN编号3171），集装箱式锂离子电池系统（UN编号3536），虽然在各国际危规中
没有对包装规范的具体要求，无需申请危包使用鉴定，但在出口时应根据其实际运输方式，满足相应安
全运输要求。

国际危规

相关国际危规有《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》（IMDG）、《国际铁路运输危险货物规则》（RID）、《国
际公路运输危险货物协定》（ADR）、《危险品规则》（IATA-
DGR）、联合国《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规章范本试验和标准手册》。

 

 

申报要点

一、出口锂电池包装使用鉴定申报要点

（一）业务流程

 

（二）所需材料

1.《出入境货物包装检验申请单》

2.《出入境货物包装性能检验结果单》



3.《厂检合格单》

4.《出口危险货物危险特性分类鉴别报告》或《货物运输条件鉴定报告书》

二、出口锂电池产品报关申报要点

▲在“货物属性”选填19正常和33非危险化学品，“危险货物信息”：非危险货物，不打勾。填写正确
的UN编号、危险类别、包装类别、包装UN标记。

▲出口危险货物在随附单证上传《使用鉴定结果单》。

▲出口锂电池产品不需要电子底账号。

 

“单一窗口”申报图示↑

 

 

通用要求

关于包装

 

1.须满足危包使用鉴定的通用要求。

2.须满足相应运输方式的国际危规中包装导则的要求。

3.锂电池产品不适用限量包装，也不适用可免除量包装。

4.锂电池产品不适用中型散装容器。

5.如果符合TDG特殊规定188条款可不申请使用鉴定。

关于标签标识

 

1.包装必须张贴锂电池专属的9A号式样危险货物标签。

2.若是张贴于货物运输单元外部，则使用9号式样危险货物标签。

3.符合TDG特殊规定188条款的锂电池或锂电池组包装使用“锂电池专属标记”。

4.锂离子电池产品外部应标注Wh为单位的额定容量数值。

 



尺寸要求：

最小100mm×100mm，菱形外缘内线的最小宽度为2mm。边缘内侧的线为平行线，线的外缘与菱形边缘
之间的距离为5mm。在未明确规定尺寸的情况下，所有要素均应与图示比例大致相当。如包装的大小需
要，尺寸可以相应缩小，但符号和标签其他要素应清晰可见。

 

标签要素：

符号（上半部分为七条黑色垂直条纹；下半部分为一组电池，其中一个损坏起火）：黑色；底色：白色
；数字“9”：下边划线，写在底角，黑色。

 

应用场景：

对于符合TDG特殊规定188条款的锂电池产品，按上图所示施加标签，同时标明以字母“UN”开头的联
合国编号；如包装中装有不同联合国编号的锂电池或电池组，应用一个或多个标签标明所有适用的联合
国编号。

 

尺寸要求：

标记为长方形或正方形。边缘影线宽度不于5mm，在第21修订版的联合国TDG法规中，对最小尺寸做了
修订，从原来的120mm×110mm改为100mm×100mm，如包装的大小需要，尺寸可以相应缩小，但不得
小于100mm×70mm。

 

标签要素：

符号为黑色（一组电池，其中一个损坏起火），边缘影线为红色。

*此处为联合国编号；**此处为电话号码。

针对空运方式，2023年1月1日起，取消标签上显示电话号码的要求。

 

应用场景：

仅限采用货机空运方式单独运输内装锂电池或电池组的包装件。

 

尺寸要求：

120mm×110mm



 

位置要求：

与第9类危险货物标识置于同一面，禁止跨面，折角。 

关于产品安全性

 

1.除非满足豁免条件，出口锂电池必须通过UN38.3试验，并提供试验概要。

2.每个电池和电池组都要有安全排气装置，如果发生普通事故，它要有防止受力破损的设计。

3.每个电池和电池组都要装有防止外部短路的有效装置。

4.每个包含多个并联电池或电池系列的电池组，都要装有防止反向电流造成危险所需的有效装置（例如
二极管、保险丝等）。

 

 

典型案例

一、出口锂电池组未按危险货物申报

2021年12月，某口岸海关在对一批出口锂电池组实施查验时发现，该批锂电池组按照非危货物申报和运
输，现场抽样送检，经鉴定属于危险货物，当事人作为出口危险货物的生产企业，未向产地海关申请危
险货物包装容器的使用鉴定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》第五十条第一款的规
定，对当事人作出xingzhengchufa。

二、出口锂离子电池组未标记Wh为单位的容量

2021年3月，某海关对一批申报出口的锂离子电池组（申报品名为储能系统230P）进行危险货物包装使用
鉴定时发现，该锂离子电池组产品上无Wh容量标记，不符合《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》中第3.3章第348
条的规定，责令企业对该批货物进行技术整改。

三、出口电池包开关保护不到位

2021年1月，某海关在对一批出口电池包进行危险货物包装使用鉴定时发现，此电池包在运输过程中很容
易触发电源开关使电源处于开机运行状态，货物在运输中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，不符合《国际海运危险
货物规则》中包装规范P903“其包装方式必须能防止在运输过程中意外启动”的相关要求。

四、空运出口锂电池芯荷电状态不合规

2021年6月，某海关在对一批空运出口产品进行危险货物包装使用鉴定时发现，该批货物为锂离子电池芯
，额定容量为37 Wh，根据《空运危险货物安全运输技术规则》规定，该批货物空运包装说明应为965，I
A，仅限于货机运输。经现场核实该货物荷电状态，显示荷电状态大于50%，不符合《空运危险货物安全
运输技术规则》规定产品交付运输时荷电状态不超过额定容量30%的要求。



 

 

海关小贴士

锂电池是危险货物，出口涉及的政策法规及货物包装技术要求较多，企业可事先咨询海关相关部门，提
前了解法规标准、申报流程、包装要求。海关将指导企业办理危险货物出口业务，提高通关效率，助力
更多高质量的中国制造新能源产品出口。

 

注：部分图片源自网络 

供稿：商品检验处、青岛大港海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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